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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SUN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太陽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2）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
司帶來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
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太陽娛樂集團有
限公司之資料。太陽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
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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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太陽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
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11,293 15,326 35,560 21,406
銷售成本 (10,004) (11,389) (28,608) (14,536)

毛利 1,289 3,937 6,952 6,87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44 357 854 1,304
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 (1,590) (1,240) (4,072) (3,326)
一般、行政及其他開支 (18,837) (7,548) (46,015) (22,578)
融資成本 (362) (18) (948) (61)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384) – (838) –

除稅前虧損 (19,740) (4,512) (44,067) (17,791)
所得稅開支 4 21 (97) (359) (120)

期內虧損 (19,719) (4,609) (44,426) (17,91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273) (4,753) (43,152) (17,890)
非控股權益 (446) 144 (1,274) (21)

(19,719) (4,609) (44,426) (17,911)

股息 5 –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6
－基本及攤薄（港仙） (1.5) (0.4) (3.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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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9,719) (4,609) (44,426) (17,91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86 1,003 446 61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9,633) (3,606) (43,980) (17,297)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258) (3,837) (42,747) (17,320)
非控股權益 (375) 231 (1,233) 23

(19,633) (3,606) (43,980) (1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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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匯兌波動

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儲備

股份獎勵
計劃項下
所持股份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1,270 350,143 31,713 (428) 6,979 (391) (329,209) 90,077 1,635 91,712

期內虧損 – – – – – – (17,890) (17,890) (21) (17,91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570 – – – 570 44 61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570 – – (17,890) (17,320) 23 (17,297)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獎勵安排 – – – – 215 – – 215 – 215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1,270 350,143 31,713 142 7,194 (391) (347,099) 72,972 1,658 74,630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1,270 350,143 31,713 1,103 7,267 (391) (359,750) 61,355 1,636 62,991

期內虧損 – – – – – – (43,152) (43,152) (1,274) (44,42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405 – – – 405 41 4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405 – – (43,152) (42,747) (1,233) (43,980)
以股權結算之股份獎勵安排 – – – – 214 – – 214 – 214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 – – – 9,564 – – 9,564 – 9,564
成立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 – – – – – – – – 2,400 2,40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1,270 350,143 31,713 1,508 17,045 (391) (402,902) 28,386 2,803 3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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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十八章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
零年年報」）一併閱讀。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之二
零二零年年報所採納者一致。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期內，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為進行管理，本集團將業務按其產品及服務分成業務單位，其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a) 媒體及娛樂分部，主要從事籌辦╱製作及投資演唱會、其他娛樂活動、電影及電視劇製作項目以及其
他媒體娛樂相關業務；及

(b) 火化及殯儀服務分部，主要從事提供火化殯儀服務以及殯儀服務相關業務。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之決定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乃根據可呈
報分部溢利╱虧損（乃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基準）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
除稅前虧損貫徹計量，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融資成本、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總部及公司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會所會藉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此乃由於該等資產按組
別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其他借款以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按組別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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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媒體及娛樂
火化及

殯儀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5,165 10,395 35,560

分部業績 (25,050) 638 (24,412)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18,707)

融資成本 (948)

除稅前虧損 (44,067)

分部資產 85,655 28,580 114,235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5,630

資產總值 119,865

分部負債 (37,852) (13,319) (51,171)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7,505)

負債總額 (88,676)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1,269 1,606 2,875

資本開支 8,104 1,797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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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媒體及娛樂
火化及

殯儀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3,453 7,953 21,406

分部業績 (11,040) 722 (10,318)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淨額 (7,412)

融資成本 (61)

除稅前虧損 (17,791)

分部資產 61,398 25,621 87,019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5,436

資產總值 112,455

分部負債 (23,512) (6,716) (30,228)

調節項：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597)

負債總額 (37,825)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76 1,203 1,579

資本開支 42 715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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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續）

所有服務及產品之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益
提供火化及殯儀服務以及 

銷售相關貨品 1,810 1,460 5,744 3,812

演唱會及其他娛樂活動收入以及 

銷售相關貨品 8,427 11,508 25,149 12,772

藝人管理及表演服務收入 702 353 1,260 382

10,939 13,321 32,153 16,966

其他來源的收入
提供火化服務 1,468* 1,369* 4,651* 4,141*

投資演唱會、其他娛樂活動、電影及
電視劇製作項目的 

收益╱（虧損），淨額 (1,114) 636 (1,244) 299

354 2,005 3,407 4,440

11,293 15,326 35,560 21,406

* 即在若干地區提供火化服務收取的政府補貼。並無有關該等補貼的未達成條件或或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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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電影項目之投資收益 – – – 2

租金收入總額 – 18 – 18

管理費收入 68 204 476 612

其他 76 135 378 672

144 357 854 1,304

4. 所得稅開支

於該期間，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16.5%）的稅率計算香港利得
稅。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於本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無）。於其他地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的通行稅率
計算。

本集團並無任何就各報告期內之未撥備重大遞延稅項。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股息或轉撥任何金額至儲備（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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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9,273) (4,753) (43,152) (17,89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以千計） 1,250,798 1,250,798 1,250,798 1,250,798

(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未行使購股權及未歸屬股份獎勵
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期內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
整。

7.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宣佈(i)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ii)建議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五股股份
獲配發四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按非包銷基準進行供股；及(iii)關於償還股東債務之關連交易。供股已於報告
期結束後完成。供股結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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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及毛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總收入（主要包括(i)媒體及娛樂業務；及(ii)火化及殯儀
服務業務）約為35,5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1,406,000港元增加66.12%。毛利由約6,870,000 

港元增加至約6,952,000港元。收入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逐步恢復籌辦演唱會、快閃店及展覽，而媒體及娛樂業務於去年同期受到COVID-19的嚴重影
響 。

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銷售、營銷及分銷開支約為4,07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3,326,000港元增加22.43%。佔收入的百分比約為11.45%（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15.54%）。

一般、行政及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般、行政及其他開支約為46,015,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22,578,000港元增加103.80%。該增加乃主要由於(i)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就授予若干承授人購股權產生約9,564,000港元以股份為基礎之非現金付款開支；(ii)於二零
二一年一月成立之合營企業產生分包費及租賃開支約4,345,000港元；及(iii)開發娛樂平台產生
IT開支約5,390,000港元。

經營回顧

媒體及娛樂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媒體及娛樂業務錄得收入25,165,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13,453,000港元增加87.06%。收入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逐步恢復籌辦演唱會、快閃店及展覽，而媒體及娛樂業務於去年同期受到COVID-19的嚴
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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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及殯儀服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懷集火化及殯儀業務的收入為約10,395,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約7,953,000港元增加30.71%。由於受COVID-19影響禁止群體聚集，去年同期增值殯
儀服務的收入下降。

前景

本集團持續努力識別未來戰略聯盟及合作機遇。本集團正在開發一個綜合娛樂平台，其將線
上流媒體內容、票務系統、消費產品及會員系統整合為一個一體化生活平台。同時，本集團與
行業參與者、娛樂平台及採購網絡合作，以向客戶提供線上及線下娛樂體驗，包括現場演出、
演唱會及活動╱展覽預訂、電影及戲劇流、現場直播、購物中心及特許經營活動，旨在為會員
打造一個一站式服務平台，使彼等享受便捷的娛樂、消費及資訊平台。

本集團亦擬開發NFT平台，使客戶可以收集、分享及貨幣化其創建、擁有、推廣、共享或感興趣
的數字資產。NFT平台專注於用戶可以創建及共享的數字資產集合的概念。通過該平台，所有
資產均可出售，而於轉售、使用及在多名接收方之間共享時須支付特許權使用費。本集團將利
用其網絡與不同的藝術家及行業參與者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從⽽搶佔日益增長的NFT市
場。

此外，本集團已成立了一家名為Pet It Go Limited的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提供寵物殯葬服務。
本集團將利用其在媒體娛樂業務分部積累的資源及網絡來推廣Pet It Go Limited。

本集團將專注於具有出色往績記錄及商業可行性的優質娛樂相關項目，以應對接下來的市場
挑戰及抓住商機。此外，本集團將進一步探索戰略聯盟及投資機會，豐富投資組合及擴大收入
來源。本集團將繼續評估其現有資本資源，並將於有必要時尋求新的融資來源，以成本效益法
維持及發展我們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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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若干海外業務投資，其資產淨值面臨外幣換算風險。本集
團目前並無外幣政策以對沖本集團海外業務資產淨值產生之貨幣風險。然而，由於本集團大
部分資產主要以其功能貨幣港元、人民幣或新台幣計值，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69名（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58名）僱
員（包括董事）。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12,47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8,877,000港元）。本集團之僱傭及薪酬
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者相同。

本集團抵押資產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資產或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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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本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
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實益持有之普通股及相關股份數目：

(A) 好倉

姓名 身份 附註
所持股份

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鍾楚霖先生 

（「鍾先生」）
實益擁有人 1 2,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0.96%

唐才智先生 實益擁有人 287,549,682 – 287,549,682 22.99%

（「唐先生」）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S.317 (1)(a) 

條所述股份之一致行動人士

2 431,346,823 – 431,346,823 34.49%

718,896,505 – 718,896,505 57.48%

附註:

1. 相關股份指(i)1,000,000股獎勵股份，將於本公司於授出日期（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後3年內
刊發之任何年報記錄本集團經審核除稅後綜合溢利淨額不少於500萬港元後的1個工作日內歸屬︔
及(ii)本公司授予鍾先生可按每股0.296港元之行使價認購9,000,000股股份的9,000,000份購股權。 

2.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一致行動人士之契據，就本公司⽽言，唐先生、鄭丁港先
生及周焯華先生為一致行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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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B)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採
納的新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及參與者獲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及可予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
沒收╱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歸屬期 每股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的
收市股價

類別1 ：董事

鍾先生 – 9,000,000 – – 9,00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 
十一日

授出日 
歸屬

0.296港元 0.280港元

類別2 ：僱員╱顧問

僱員 8,500,000 – – – 8,500,000 二零一九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九年七月 
十一日

授出日 
歸屬

0.740港元 0.720港元

顧問 7,800,000 – – – 7,800,000 二零一九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九年七月 
十一日

授出日 
歸屬

0.740港元 0.720港元

僱員 – 6,000,000 – – 6,00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 
十一日

授出日 
歸屬

0.296港元 0.280港元

顧問 – 34,000,000 – (500,000) 33,50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 
十一日

授出日 
歸屬

0.296港元 0.280港元

顧問 – 51,500,000 – (1,000,000) 50,500,000 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二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 
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四月 
十一日

授出日 
後一年
內歸屬

0.296港元 0.280港元

⼩計 16,300,000.00 91,500,000 – (1,500,000) 106,300,000

所有類別總計 16,300,000.00 100,500,000 – (1,500,000) 115,300,000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1,5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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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C)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不
受GEM上市規則第23章的條文規限，旨在透過股份獎勵認可及獎勵若干合資格人士對本
集團增長及發展作出的貢獻並吸引合適人員推動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股份獎勵計劃的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的公佈內。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概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勵股份。

授予合資格參與人士的獎勵股份概要載列如下：

獎勵股份數目

獲獎勵者姓名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歸屬 於期內失效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鍾楚霖先生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三日
1,000,000 –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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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列股東（包括董事）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向本
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實益持有的普通股及相關股份數目

姓名╱名稱 身份 附註 股份數目 好╱淡倉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唐先生 實益擁有人 287,549,682 好倉 22.99%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S.317(1)(a)條所述股份之一致行動人士
1 431,346,823 好倉 34.49%

718,896,505 57.48%

周焯華先生（「周先生」） 實益擁有人 431,346,823 好倉 34.49%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S.317(1)(a)條所述股份之一致行動人士
1 287,549,682 好倉 22.99%

718,896,505 57.48%

鄭丁港先生（「鄭先生」） 訂立協議購買有關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S.317(1)(a)條所述股份之一致行動人士
1 718,896,505 好倉 57.48%

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 98,472,498 好倉 8.09%

徐秉辰先生（「徐先生」） 實益擁有人 4 1,800 好倉 0.00%

受控制公司權益 2及3 149,472,498 好倉 12.27%

149,474,298 12.27%

陳秉志先生 實益擁有人 97,390,000 好倉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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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實益持有的普通股及相關股份數目（續）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一致行動人士之契據，就本公司而言，唐先生、鄭先生及周先生
為一致行動人士。

2. 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由徐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3. 卓銘資本有限公司及海盛有限公司分別持有36,000,000股及15,000,000股股份，彼等乃於香港註冊成立。彼
等由徐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4. 徐先生亦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1,8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
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
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制定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規定標準之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
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交易規定標準。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均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已全面遵守有關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且並無
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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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執行董事唐才智先生（「唐先生」）為太陽娛樂控股有限公司之唯一擁有人及董事，該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包括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藝人及模特管理、娛樂、
體育、出版以及電影及音樂會製作及統籌。彼亦為太陽動力（香港）有限公司之最終實益擁有
人及董事，該公司亦從事投資控股、藝人及模特管理、娛樂、體育、出版以及電影及音樂會製
作及統籌。彼亦為太陽娛樂演唱會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董事，該公司主要從事音樂會
投資、製作及統籌。唐先生亦為Sun Asia Group Limited其中一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及董事，該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於澳門從事媒體及娛樂相關投資及製作。因此，彼被視為在與本集團
於媒體及娛樂行業之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須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11.04條予以披露）。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鍾楚霖先生為棋人娛樂製作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及總經理，該公司主要於
澳門從事演唱會統籌及製作、廣告設計及市場規劃、原創音樂、唱片製作及發行、公關及藝人
管理。彼為棋人娛樂製作（香港）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董事，該公司從事廣告製作、項目策劃
諮詢、設計、出版、娛樂製作及推廣。彼亦為棋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及董事，該公
司於澳門從事娛樂相關投資及管理。彼亦為好傳媒製作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該公司於澳門
從事電影製作及拍攝、音樂製作、廣告製作、原創音樂、網頁設計、刊物出版及媒體。彼亦為義
仕音樂製作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該公司於澳門從事唱片發行、藝人管理、音樂製作人管理、
品牌管理、音樂家管理、演唱會製作及音樂製作。因此，彼被視為於與本集團於媒體及娛樂行
業之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1.04條
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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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據董事所知，各董事、管理層股東
（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之業務或權益，或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之間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股份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或同
系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以使本公
司董事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實體之股份或可換股債券而獲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訂明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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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具體的職權範圍，說明董事會授權的職責
及權限。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民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葉偉雄博士及蕭
喜臨先生組成，彼等合計具備會計及財務管理專長以及法律及營商經驗，足以履行職責，且彼
等之前並非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合夥人。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規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
範圍亦已作修訂，其內容與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大致相同。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本集團的財務管制、內部管制及風險管理體制、審閱並監查
綜合財務報表之完整性並於年度、中期、季度綜合財務報表及報告遞交董事會前審核其內容，
考慮本公司外部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並就此作出推薦意見。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
之外部核數師及管理人員舉行會議，以確保審核結果獲妥善處理，其亦獲授權諮詢獨立專業
意見（如需要），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太陽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唐才智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鍾楚霖先生（行政總裁）及唐才智先生（主席），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民先生、葉偉雄博士及蕭喜臨先生。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最少7日刊載於GEM網頁「最新上市公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8082.com.hk內。


